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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管理輔導會報第十四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2年 5 月 16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30分整 

二、 地點：本部第一會議室 

三、 主席：王部長美花(林次長全能代理)         紀錄：魏哲弘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五、 報告事項 

案由一：112年度優先查處案件辦理情形。 
決定：洽悉。至於新北市政府反映待查處案件均已執行完成，

但報表卻有 17件案件待查處一節，請本部中部辦公室逐

一核對後，再向新北市政府說明。 

 

案由二：有關各縣市辦理轄內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轉

型、遷廠及關廠作業執行情形。 
決定：洽悉。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持續輔導業者於期限內

完成相關作業。 

 
案由三：農產業群聚地區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之管理輔導情

形。 

決定：請持續推動農工平台機制，輔導農產業群聚地區內未登
記工廠。 

 

案由四：有關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
別預算(下稱疫後特別預算)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本部

針對納管工廠業者相關措施規劃。 

決定： 
(一) 本部將以疫後特別預算部分經費辦理「輔導地方政府辦

理特定工廠群聚地區廢污水排放建設計畫」，後續將徵

求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針對優先改善地區提案申請補
助辦理廢污水排放設施工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需

自籌一定比例經費，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利用收取

之納管輔導金及營運管理金預留補助之配合款。 
(二) 本部規劃將於今年下半年完成 36 處優先改善地區廢污

水排放工程盤點、篩選原則機制、訂定補助要點及管考

條件，並擇定 6 處示範計畫，請本部中部辦公室持續與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研商上開計畫之推動細節及具體

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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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同一雇主之合法工廠(下稱 A廠)與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經地方政府核准工廠改善計畫之工廠或未經地方政府

核准工廠改善計畫之工廠(下稱 B 廠)間，外籍移工調
派相關作業 

決定：洽悉。 

 
六、 討論事項 

案由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就既有未登記工廠受理納管、

改善計畫審查及核定特定工廠登記辦理情形，及後續

審查作業辦理期程，提請討論。 

決議： 

(一) 經討論後，與會單位原則支持訂定輔導改善計畫通過
之績效指標（如附件），以為檢視案件審查進度之參

考，請本部中部辦公室定期管控並滾動檢討。至於納

管資格審查期限是否研訂績效指標一節，請本部中部
辦公室再與直轄市、縣(市)政府研議。 

(二) 為降低納管工廠之公安或環保的風險，建議直轄市、

縣(市)政府輔導工廠改善計畫優先審查案件條件如
下，至於未有改善計畫審查積案嚴重者，維持先送件

先審查： 

1. 曾有違反環保、水土保持、水利法規遭人檢舉或經
裁罰之工廠，或是曾有火災意外紀錄者。 

2. 依未登記工廠之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判別，其堆置

易燃材料者，例如紙類、木材、塑膠等。 
3. 違章建築物本體面積大、高層樓、屋齡久、或使用

鐵皮或其他簡易材料搭建者；或未登記工廠周圍建

築物密度大，或距消防隊較遠。 
4. 業者提送改善計畫內容完整，配合進行工廠改善意

願高。 

(三) 直轄市、縣(市)政府期盼訂定優化改善計畫審核作業
工作指引，有助於案件審查一致性及加速審查作業，

請本部中部辦公室儘速完成提供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參照辦理。 
 

案由二：有關特定工廠登記辦法(下稱特登辦法)第 11條「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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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核定工廠改善計畫，有正當理由未能於二年內
改善完成者，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展延。」之正當理由，

提請討論。 

決議： 
(一) 經與會單位討論共識，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展延之正當

理由： 

1. 符合展延之正當理由： 
(1) 因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因受到特殊傳染疾病等

重大疫情、火災、颱風等因素，影響業者短期內

無法維持正常營業而致業者無餘裕資金辦理實

質工廠改善，例如事業廢水排放機制或消防設備

等設施改善。 

(2) 因其他不可歸責於業者因素:例如業者已完成實
質工廠改善，惟受限地方政府受理案件過多，尚

須調配人力現場勘查認定。 

2. 不符展延之正當理由： 
(1) 未填具任何理由及陳述，僅稱其欲申請展延者。 

(2)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改善作業期限將

至，仍逾特登辦法第 11 條規定所定改善計畫期
限申請展延者。 

(二) 請本部中部辦公室定期檢視展延工廠改善計畫之正當

理由，倘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有疑義，再提報工
廠管理輔導會報討論。 

 

案由三：有關申請納管工廠辦理改善計畫核定階段，是否應提
出消防圖說供消防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後始得核定其改

善計畫，提請討論。 

決議： 
(一) 工廠管理輔導法(下稱工輔法)輔導未登記工廠專章之

法令，有排除建管及土地相關法令罰則，並無排除環

保及消防法令之規定，納管工廠仍須依消防法規定列
管及處置。 

(二) 有關直轄市、縣(市)消防局審查工廠改善計畫執行方

式不一，建議在工輔法輔導未登記工廠機制及規定，
採用現行消防單位的多數作法:「申請人依據工廠改善

計畫範本內容勾選消防改善措施部分，經消防局會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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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章即可」，於改善計畫核准後，再依據核定內容向消
防主管機關申請消防圖說審查及後續竣工查驗。請消

防署邀集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研議一致性之

處理方式。 
 

案由四：原臨時工廠申請轉換特定工廠，其登記之廠房或建築

物面積未包括 105年 5月 20日後新增建物，倘加總新
增建物面積，現況建蔽率不到 70%；建議參考先行動工

補領使用執照相關規定，准於免拆新增建物並逕行補

照，提請討論。 

決議： 

(一) 按未登記工廠補辦臨時工廠登記辦法第 15條規定，經

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於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使用
證明文件前，不得有增加廠地、廠房及建築物面積之

情形，次按工輔法第 28條之 9規定，取得特定工廠登

記者，不得有增加廠地、廠房及建築物面積之情形。 
(二) 類似提案案件已於 111年 1月 27日工廠管理輔導會報

第 8次會議討論在案，決議略以：「若同意未登記工廠

於納管後，新增超過 105年 5月 19 日前建物投影面積
之建物，得於取得特定工廠前免拆，並於取得特定工

廠登記後，辦理用地變更階段補領建築執照，未符工

輔法相關規定。另考量業者後續是否依程序申請土地
及建築物合法化作業仍屬未定之數，故原則上仍請業

者於申請特定工廠登記前自行拆除超過 105年 5月 19

日以前之建物投影面積之建物，始同意其特定工廠登
記」。 

 

案由五：有關非屬低污染特定工廠轉型為低污染特定工廠相關
配套措施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本部中部辦公室已研擬配套措施，農委會及環保署

尚有建議修正意見，請本部中部辦公室再檢討並研提方
案，循程序向提案委員說明。 

 

七、 臨時動議 
案由：建議檢視目前所作成有關特定工廠登記實務之相關函

文，檢討修正特登辦法，以便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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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花蓮縣政府) 
決議：請本部中部辦公室研議修正特登辦法相關條文。 

 

八、 散會。(中午 1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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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建議直轄市、縣市政府輔導改善計畫通過之績效指標 

一級 
 

縣市

分級 
人力 

已提交

改善計

畫家數 

核定改善計畫 112.5.9已

核定改善計

畫家數 

113.3.19 114.3.19 115.3.19 

累計 30% 累計 60% 累計 100% 

新北市 一級 6 3,230 969 1,938 3,230 197 6% 

桃園市 一級 16 2,363 709 1,418 2,363 173 7% 

臺中市 一級 9 7,892 2,368 4,735 7,892 671 9% 

臺南市 一級 12 2,341 702 1,405 2,341 134 6% 

高雄市 一級 6+6 3,226 968 1,936 3,226 237 7% 

彰化縣 一級 11 6,195 1,859 3,717 6,195 3,501 57% 

說明：高雄現有人力 6人，另有待補人力 6人 

 

二級 
 

縣市

分級 
人力 

已提交

改善計

畫家數 

核定改善計畫 112.5.9已

核定改善計

畫家數 

113.3.19 114.3.19 

累計 40% 累計 100% 

新竹市 二級 6 174 70 174 6 3% 

新竹縣 二級 4 515 206 515 1 0% 

苗栗縣 二級 6 522 209 522 136 26% 

南投縣 二級 8 367 147 367 36 10% 

雲林縣 二級 4 621 248 621 190 31% 

嘉義市 二級 4 187 75 187 56 30% 

嘉義縣 二級 4 595 238 595 147 25% 

宜蘭縣 二級 3 233 93 233 29 12% 

屏東縣 二級 2 409 164 409 309 76% 

花蓮縣 二級 3 143 57 143 6 4% 

 

三級 
 

縣市

分級 
人力 

已提交

改善計

畫家數 

核定改善計畫 112.5.9已核定改

善計畫家數 113.3.19 

累計 100% 

臺北市 三級 3 9 9 0 0% 

基隆市 三級 5 7 7 0 0% 

臺東縣 三級 2 24 24 14 58% 

澎湖縣 三級 1 27 27 0 0% 

金門縣 三級 1 6 6 0 0% 

連江縣 三級   0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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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建議直轄市、縣市政府輔導核定特定工廠之績效指標 

說明：高雄現有人力 6人，另有待補人力 6人 

 


